


A类
公开
　　　　　　　　　　　　　　　　　　　　　　　
　
石建办复〔2019〕6号                      签发人：龙志彬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62号建议的

答复

曹绍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在大山沟村口与石林老公路交叉口处安装红绿灯》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石林县城交通信号灯的建设主要由建设单位在新建道路时一并建设，建好后统一移交县交警大队管理使用。石林大道是连接石蒙高速入口、环城东路、环城北路、西石路、九石阿旅游专线等重要的交通枢纽， 2006年建好通车，在建设的过程中，一些路口安装了红绿灯，比如：会议中心路口、巴江俪岛小区路口、行政中心前后门路口等。由于道路分属不同单位建设加上资金问题，出现了有的路口没有安装交通信号灯等情况，有部分建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由于设备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近年来，石林大道沿线周边快速发展，交通拥挤，尤其是节假日，大量外地车辆驶入冰雪海洋世界，加之大山沟村路口处无交通信号灯，造成了该路口车辆混乱，拥堵现象，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为规范交通信号灯的使用，自2016年起，县交警大队对县城石林大道、石林中路、东山路、龙泉路等路段交通信号灯进行升级改造。

（三）针对您提出的建议，对照创文要求及建设“美丽县城”建设指标体系，我局已经把大山沟村口与石林老公路交叉口处安装红绿灯设施列为市政设施配套不齐全重点来抓，且已经把安装红绿灯方案、资金请示递交县人民政府，待请示批准后，我局立即组织对该路口实施安装红绿灯。

三、下步工作方向

在下步工作中，县住建局将积极配合县交警大队做好县城交通信号灯补建相关工作，一旦相关经费得到落实，将尽快组织实施，以解决该路口交通安全隐患。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杨爱东    联系电话：6778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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